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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
提醒告诫函

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经营者，相关行业协会: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

的有关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

要求，为规范我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和市场经营秩序，现就有关事项提醒告诫如下:

一、电费和服务费必须分别计价。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费用

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，充电电费和服务费要分别标示、分

别计价；必须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把充电设施改造升级为可以

单独计算电量，全面实现充电电费单独计价。

二、严格执行充电电价政策。充电设施经营者收取居民住宅

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，一律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来计

收；收取居民小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，按其所在场所电

价标准来计收。充电设施经营者不得擅自提高电价标准，不得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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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收电费时加收其他费用。

三、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。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

管理。充电设施经营者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

和民生属性，按照弥补成本、合理收益、诚实信用原则，综合考

虑政策法规要求、运营成本、社会承受力、用户满意度等因素，

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。

四、全方位执行明码标价要求。充电设施经营者必须在充电

场所、手机应用程序、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、

充电服务费及收费标准、服务电话等内容，不能用手机扫码或网

络上的标示来代替服务场所的明码标价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

的费用。在单次充电结束后，充电设施运营企业要通过微信公众

号或小程序向用户推送计费模式、充电时长、收费金额等信息。

五、强化行业自律管理。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，加

强对协会成员的充电收费行为的规范，收集并适时公布充电设施

运营单位的资质及收费等情况，共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

自本提醒告诫发出之日起，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经营者应按

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，按要求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。

市场监管部门将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形式开展监督检查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明码标价和

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违规经营行

为。

欢迎广大市民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进行监督，若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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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价格违法行为，请妥善保存相关证据，并及时拨打 12345 电话

进行投诉举报。

佛山市高明区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高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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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住建水务局。

佛山市高明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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